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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审定/核查标识使用规则 

 

１.目的和适用范围 

为了使获得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CQM）温室气体审定/核查

客户规范使用审定/核查声明证书、标识，制定本规则。 

 

2. 温室气体核查标识的基本图案和标注 

  2.1温室气体核查标识（以下简称“标识”）的样式由基本图案和 CQM的识别信息组成，

标识图案和标注如下图： 

 

 

 

 

 

 

 

3 客户使用温室气体核查声明证书、标识应当遵守的基本规定 

3.1 客户温室气体核查声明证书、标识应满足以下条件: 

1) 满足 CQM/GHG-GK-01《温室气体审定/核查实施方案》和本使用规则的全部要求。  

2) 建立温室气体核查声明证书、标识使用方案，明确管理职责和使用程序； 

3) 正确使用温室气体核查声明证书、标识； 

4) 接受 CQM、相关单位对标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3.2 客户使用温室气体核查声明证书、标识的要求 

3.2.1 通用要求 

客户应将温室气体核查声明证书、标识的使用管理纳入客户的管理要求中，建

立使用方案，通常包括如下内容： 

1) 客户温室气体核查声明、指定对标识使用的管理部门/岗位及其职责； 

2) 温室气体核查声明证书、标识的类别、拟使用的场合、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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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使用标识的监督管理方法； 

4) 对误用标识的处理方法； 

5) 在 CQM要求时，向 CQM通报标识使用情况的方式。 

客户温室气体核查标识可出现于企业产品或包装标签上，或置于产品文字资料、技术

公告、广告或出版物等中的说明、符号或图形声明应包含对下列的引用： 

-- 客户的标识（例如品牌或名称）； 

-- 颁发审定/核查声明证书的机构（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注：产品包装的判别标准是其可从产品上移除且不会导致产品分解、碎裂或损坏。

附带信息的判别标准是其可分开获得或易于分离。型号标签或铭牌被视为产品的一部分。 

3.2.2证书的使用要求 

获得 CQM温室气体核查声明证书的客户可以在标志性牌匾、宣传材料中引用温室气体

核查声明证书的内容，在投标场合展示证书或复印件，在投标文件中引用证书内容。不以

或不允许以误导性方式使用证书或其任何部分。 

4. 对客户温室气体核查声明证书、标识监督管理 

4.1 对客户使用温室气体核查声明证书、标识的监督检查 

客户应按规定使用证书、标识，并进行有效的控制，保存使用的有关记录。 

4.2 误用证书、标识的类型： 

1) 标识在产品上、产品标签上、产品说明书、产品包装上使用； 

2) 转让给其他组织使用； 

3) 其他类型的误用。 

4.3 对误用证书、标识的处理 

4.3.1 客户一经发现误用证书、标识，应立即停止继续使用，并采取适当措施予以纠正和

消除可能对客户和消费者产生的误导影响。 

4.3.2 客户对在产品、产品标签和产品说明书上误用的，要识别误用的性质和评估误用可

能产生的后果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通常是从客户、市场、其他贮

藏地回收这些产品或就地采取： 

1）更换或撤除证书； 

2）报废销毁产品； 

3）对无法追溯的应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和（或）向政府通报。 



 

 

 

 

通讯地址： 

电话： 

传真： 

网址： 

E-mai l：  

 

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100048) 

（010）88411888（总机） 

（010）88414325 

http://cqm.cn/ 

cqm@cqm.com.cn 

 

文件编号：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页数： 

 

CQM/GHG-GK-002 

2022 年 01 月 10 日 

2022 年 01 月 10 日 

第 3 页 共 3 页 

 

 

4.3.3 CQM 对客户故意误用、转让给其他组织使用、发现误用后未及时采取纠正

措施的或纠正措施未取得明显效果的，将撤销证书和标识。 

4.3.4 CQM对伪造证书、温室气体标识的，将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提出诉讼。 


